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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柯《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》
的解释学意义

———以笛卡尔的《方法谈》作对比

何　卫　平
（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，武汉４３００７４）

　　摘要：维柯的《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》虽然直接谈的是 大 学 人 文 教 育 问 题，但 却 包 含 深 刻 的 解 释 学 思 想。它

在“古今之争”的框架下，通过对笛卡尔的批评，引出了一系列 重 要 的 概 念 对 比 分 析：逻 辑 学 与 修 辞 学、批 判 法 与 论

题法、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、第一真理与第二真理，其中隐含有 为 人 文 科 学 的 合 法 性 正 名、反 对 唯 自 然 科 学 马 首 是

瞻的重要内容。他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格，却触及到了解释学的深层次问题，这些问题在１９世纪并没有完全受

到重视，而在２０世纪的哲学解释学中却大放异彩，充分显示出其思想的超前性，由此他无愧于现代“西方解释学的

祖父”的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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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维柯是欧洲近代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，也是意

大利最重要的哲学家和修辞家，被誉为“人文主义文

化传统的密涅瓦的猫头鹰”［１］４６－４７。在正统的西方哲

学史上，维柯的知名度不及笛卡尔，但这决不意味着

他的学术贡献居下，我认为，二者的地位是不分伯仲

的。例如，维柯的《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》与笛卡

尔的《方法谈》就有得一比，同康德的《道德形而上学

奠基》一样，它们都可称为“伟大的小书”。所谓“小”
不仅指篇幅，还 指 它 们 写 得 非 常 平 易 近 人、通 俗 易

懂，带有普及性；所谓“伟大”指这两部小册子都道出

了极深刻的 真 理，并 具 有 开 端 性，如 果 说 笛 卡 尔 的

《方法谈》是现代科学主义哲学的宣言书，那么维柯

的《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》则是现代人文主义哲学

的宣言书。尽 管 它 们 还 算 不 上 是 作 者 最 主 要 的 著

作①，却是二者的主要著作之一。《论我们时代的研

究方法》包含有极重要和丰富的解释学因素，西方有

学者称 维 柯 是“解 释 学 的 祖 父”［２］４７，就 同 它 有 关。
过去我们在谈西方解释学时，涉及维柯并不多，即便

谈，往往更多联系到他的《新科学》，而对《论我们时

代的研究方法》重视得不够。其实，这本小书的价值

与笛卡尔的《方法谈》并驾齐驱，它里面的很多观点

不仅在当时是相当前卫的，即使今天读来也令人有

一种亲切感，仿佛它更属于我们这个时代，其解释学

的意义尤为值得深挖。

一

注重方法论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特点，这仅从这

两部“小书”的标题就体现出来了。我们知道，笛卡

尔有三部方法论的著作，它们是《方法谈》、《探求真

理的指导原则》和《凭借自然光芒探求真理》，但真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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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为人知的是《方法谈》。它共分为六个部分，重要

的是第二、三、四部分，它们分别提出了学术方法的

原则、处世的行为原则和形而上学的基础及建立的

问题，是后人理解的重点。
黑格尔对笛卡尔的评价高过培根，认为他才是

西方“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”［３］６３。这在《方法谈》
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笛卡尔在认识论上虽然不忽

略感性经验，但认为它是不可靠的，只有理性认识才

可靠。在方法论上，他是近代演绎法的先驱，正如培

根是近代归纳法的先驱一样。在认识上，他追求清

楚明白，这也是他所理解的真理标准。在这方面数

学对他有重要的启发，因为数学正是从“清楚明白”
的观念出发，然后一步步通过推论得到科学知识的

典范，这构成了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特点。《方法

谈》向我们透漏出这样一些关键信息。

１．哲学不能 停 留 在 一 般 世 界 观 的 水 平，而 要 建

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，这种严格的科学是以数学，
尤其是几何学为参照的。

２．笛卡尔将 一 切 知 识 的 基 本 原 则 确 立 为“我 思

故我在”，这个原则是他通过怀疑的方法找到的，然

后以它为前提推论出其他全部知识。近代哲学主要

以笛卡尔的“我思”为出发点，它标志着主体性哲学、
主观论哲学的兴起，在这里，形而上学（本体论）是基

于认识论的。

３．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针对的主要内容是自然

科学，如折光学（屈光学）、气象学、数学、解剖学、力

学、天文学、物理学、医学等，这个时代当人们提到科

学的时候，主要指的就是自然科学，“精神科学”一词

尚未出现，后者一直到了１９世纪（与笛卡尔隔了两

百多年后）才出现，因此这个时候的哲学严格来讲占

上风或主导地位的是科学主义。

４．作为近代 启 蒙 主 义 的 伟 大 先 驱，笛 卡 尔 的 哲

学与启蒙精神保持一致，这就是崇尚理性、怀疑和批

判的精神。甚至在理性和信仰的关系上，笛卡尔也

奉行理性先于信仰，上帝不是盲信的产物，而是由理

性推论出来的。这与基督教传统很不一样。后者主

张信仰先于理性，理性只不过是用来论证信仰的工

具。虽然笛卡尔不是一个无神论者，却是一个自然

神论者，而在自然神论中，理性处于重要的地位。
维柯继承了笛卡尔，同时又对其偏狭性进行了

批判。维柯在科学主义时代自觉地重视和发掘西方

修辞学传统所承载的深刻的人文主义内涵以及人文

教育在整个人的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，反对用科学

教育代替人文教育。虽然从广义上讲，科学也属于

人文内容的一部分，但不是全部。他反对笛卡尔将

数学等自然科学作为人类知识的典范，而忽略人文

科学，诸如法学、史学、诗学、修辞学的意义和地位。
在维柯那里，人文教育的核心是修辞［４］２４６－２４８，而修辞

学的意义不止在人文科学领域，它还应涵盖自然科

学的领域。因为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知识的获

得都离不开论辩和成功的说服，而成功的说服，不仅

意味 着 讲 得 漂 亮，还 意 味 讲 得 正 确，讲 出 真 理［５］３２。
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《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》
中。

这本书中 不 仅 批 评 了 笛 卡 尔，还 批 评 了 培 根。
后者提到的新科学，显然和维柯的理解有所不同，主
要指的是一种建立在实验和归纳基础上的经验自然

科学，而没有突出人文科学。与之相关，维柯认为，
他那个时代的教育有失衡的趋势———向自然科学一

边倒，没有为人文学科留下充分的余地。
《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》原为作者在意大利那

不勒斯大学 的 演 讲，是 对 之 前 的 六 个 演 讲 的 总 结。
它由１５章构成，前３章是一个总论，接下来的１１章

是分论，最后１章是结论。第１章作者表明，本文要

探讨的不是各门科学，而是古人和我们的研究方法。
演讲的主题是在古今之争的背景下，指明我们的研

究方法哪些优于古人，哪些不如古人，通过何种方法

才能有所改进，从而做到不输于古人。第２章和第

３章是一个 总 的 比 较：我 们 时 代 的 方 法———其 代 表

新批判法的优点及缺点。由这里引出逻辑学与修辞

学、批判法与论题法、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、第一真

理与第二真理的区分。
接下来，具体谈到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和古人

的研究方法的对比，其中第５、６、７章涉及科学领域

（物理学、机械学或力学和医学），第７、８、９、１０、１１、

１２、１３、１４章主 要 涉 及 人 文 领 域（包 括 艺 术，尤 其 是

法学）。第１５章是一个“结语”，强调对古今的研究

方法要扬长避短，加以优势上的综合统一，并从修辞

学的角度来贯通人文科学和人文教育。

二

现在就让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《论我们时代的

研究方法》中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思想内容。
维柯一开始就表明他所探讨的不是科学而是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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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与我们的 研 究 方 法，这 里 涉 及 到 著 名 的“古 今 之

争”，但是古今方法之争，主要表现为逻辑学与修辞

学之争。此书围绕着古代的人文主义传统和现代的

科学主义价值的对比展开，讨论了古代和近代的方

法孰优孰劣，是维护古代的修辞学方法，还是维护现

代的逻辑学 的 方 法［６］１１４。紧 接 着，他 将 古 代 的 修 辞

学与现代的逻辑学的方法之争，具体转化为批判法

与论题法之争。这里显现出维柯对笛卡尔和笛卡尔

主义的态度：不是全盘否定，而是有选择的批判。
维柯对比了近代的批判法和古代的论题法。在

他那个时代，“批判法”占据主导地位，是由笛卡尔所

倡导的方法，它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榜样，追求一种

公理－演绎 体 系，它 是 分 析 性 的，笛 卡 尔 又 称 之 为

“分析法”（ｃｒｉｔｉｃａ）［７］３７。“分析法”，按照笛卡尔的理

解指由因推出果，他明确讲到这一点的是在他最重

要、最成熟的著作《第一哲学沉思集》中第二组反驳

的答辩，在那里他说，证明方法有两种：分析法和综

合法。分析法系指由因一步步揭示出果，不跳跃，也
就是从前 提 中 推 出 必 然 的 结 论。而 综 合 法 与 之 相

反，更多地是从果中检查因，笛卡尔认为，综合法次

于分析的方法，并强调，他的形而上学沉思仅仅采取

分析法，它才是最真实、最好的教学法，最适合形而

上学，而综合法则不适合形而上学。“批判法”（ｃｒｉｔ－
ｉｃａ），在笛卡尔的哲学第一原理“我思故我在”（Ｃｏｇｉ－
ｔｏ，ｅｒｇｏ　ｓｕｍ）中就得到了具体的应用②［６］１１６。

“论题法”（Ｔｏｐｉｃａ）源 于 古 代，它 在 亚 里 士 多 德

的《工具论》中，被定义为可由任何问题的“或然”而

建立结论的方法［８］７０－７１；在亚里士多德的《修辞学》中

给出的意思是：在标题下，论据或理由（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）
可以被分类，它们用来帮助讲话者进行创造性的努

力，它包含相关题材的分组，这样在论辩时就能够容

易被 再 次 发 现，“论 题”（ｌｏｃｉ）的 本 义 是 “地 点”
（ｐｌａｃｅ），这里实际上可以界定为论点或论据（理由）
的贮存 室 或 库 存 所［９］８３［１０］８９。简 言 之，根 据 每 一 主

题，收集一些 与 之 有 联 系、最 为 适 宜 的 论 点 或 论 据

（理由）构成论辩的题材，并根据具体论题的需要找

出最适合、最恰当的论点或论据，这种方法被称为论

题法。在维柯那里，论题法与近代笛卡尔的批判法

相对，它不是分析的，而是综合的；不是演绎的，而是

归纳的［６］１２３，注 释３［８］７０－７１，注２。在 这 方 面，维 柯 不 仅 受 到

古代亚里士多德、西塞罗的影响，还受到近代培根的

影 响，维 柯 加 入 了 培 根 的 归 纳 法 于 其

中［６］１２１，注 释２；１２４，注 释２。
在近代，批判法受到追捧，而论题法受 到 贬 抑，

甚至被束之高阁，这在维柯看来是不应该的。他认

为，论题的发现在本质上先于对它的真理性判断，论
题法的培养应该先于批判法，这里的“先”与“后”是

时间上和逻辑上的，而不是等级上的。由此维柯引

出了“第一真理”和“第二真理”的划分，所谓“第二真

理”指的 是“似 真 性”或“或 然 性”的 真 理［６］１１６，１２４，１３３。
而似真性、或然性包括“常识”或“共通感”，它们的拉

丁文是一个词“ｓｅｎｓｕｓ　ｃｏｍｍｕｎｅ”。维柯指出，常识

（共通感）是教化的产物，也是一切实践智慧的原则，
同时 又 是 雄 辩 术 或 修 辞 学 的 原 则［６］１２１－１２２［８］６９－７０。如

果说批判法与逻辑学相关，那么论题法与修辞学相

关。批判法从必然性、真理性出发，而论题法从或然

性、似真性出发。论题法是修辞学的一部分，它主要

用或然性或似真性来支持结论的论证，并更多体现

于演讲、论辩、交谈或对话的活动中。
不过，笛卡尔虽然在认识方法上强调哲学不应

以或然性、似真性的东西为前提，但这只是在理论上

讲的，在实践上，他主张人主要还是依照或然性、似

真性的判断行事，只是认为，认识论上的真优于或然

性、似真性的断言，所以他将发现第一真理看得最重

要［１１］２０－２１［８］６９。笛卡尔明确地讲，“凡可 怀 疑 的 事 物，
我们都应当认为是虚妄的”，但“在立身行事方面，我
们不可同 时 采 取 怀 疑 态 度”［１２］１。这 和 后 来 的 休 谟

有相近之处，休谟虽然在认识论上是一个怀疑论者，
但在行动上并不是怀疑论者。例如，他说，习惯是人

生的指南［１３］４２－４３，１２４－１２６，就含有人应当按照或然性、似

真性去行动的意思。
维柯由批判法和论题法的区分引出了“知识”和

“明智”的区分，前者关注最高的真理（第一真理），后
者关注最 低 的 真 理（第 二 真 理）。在 维 柯 那 里，“知

识”相关于“理 论 智 慧”，“明 智”相 关 于“实 践 智 慧”
（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）［６］导 言，２８。它 延 续 了 古 代 的 亚 里 士 多 德

的划分，这两个概念是后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、自
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划分的滥觞。如果说批判法更多

体现为一种理论智慧，那么论题法更多体现为一种

实践智慧。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维柯极大地肯定了在人类

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中“常识”或“共通感”的意义，强

调常识产生于或然性、似真性，介于真假之间，但更

靠近真，是判断的标准。如果说，理论智慧的原则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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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判，那 么 实 践 智 慧 的 原 则 乃 是 常 识［８］６９－７０。他 还

说，不能给实践智慧以规则，否则就会带来弊端，因

为 实 践 智 慧 表 明 要 根 据 无 数 具 体 的 情 况 来 判

断［６］１５５。这在法学 领 域 表 现 得 很 突 出，法 学 涉 及 修

辞雄辩，与实践智慧关系密切。法律条文不能随意

修改，它只 能 通 过 法 官 的 解 释 来 适 应 具 体 的 案 件。
当维柯说 法 学 是“实 践 智 慧 的 艺 术”（ａｒｓ　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－
ａｅ）时，他已经将论题学与实践智慧同法学联系在了

一起［６］１５７。维柯所谓的“法学智慧”主要是指同其祖

国有关的罗马法所体现出来的智慧，他在这个方面

的探讨深深 影 响 和 启 发 了２０世 纪 德 国“美 茵 兹 学

派”的代表、法学家Ｔ．菲韦格（Ｔｈｅｏｄｏｒ　Ｖｉｅｈｗｅｇ）和

“新修辞学 派”的 代 表、法 学 家Ｃ．佩 雷 尔 曼（Ｃｈａｉｍ
Ｐｅｒｅｌｍａｎ）等人 的 思 想，并 通 过 他 们 影 响 到 伽 达 默

尔。
维柯最终引出的结论是：通过古今研究方法的

对比，分析它们各自的优势和弊端，其目的是使后来

的我们能够在各方面超越古人，至少不逊色于古人。
例如艺术作品最高的典范是后人模仿的对象，艺术

的发展必然有继承关系，如古代的荷马之于维吉尔、
维吉尔之于塔索。维柯专门引用了意大利的一句俗

语：“学习 容 易 创 造 难”，这 里 的“学 习”主 要 指 的 是

“模仿”，而模仿并不等于创造。米开朗基罗讲过一

句深刻的话：一个人只有在创造中才能真正懂得如

何去学习，当代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、杰出

的数学家纳什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。维柯认为，学

术领域（包括艺术领域）只承认“首创特权”、“先占为

优”的原则，一味模仿前人的最高典范是达不到前人

的高度的，更不用说超越前人了。创造和天才有关，
面对前人的范例，后人不可能模仿得更好，这里面有

一种特有的精神状况、神经结构、偶缘处境、想象力

的水平，它们是不可重复、不可复制的。一个时代有

一个时代的特点，一个时代人有一个时代人的使命。
每一个时代的人要面对自己的当下，走一条与前人

不同的路子，才能真正找到自己，从而确立自身独特

的历史价值和地位。因此，必须要挑战前人未竞的

事业，要与前人的典范一竞高低，以它为标杆：达到

它，然后超过它［６］１７８－１８１，即便不能超过它，也不 应 逊

色于它，这就是维柯在这篇演讲中对“古今之争”的

态度。
不过，“古今之争”比较复杂，不是一个简单的孰

优孰劣的问题。例如，科学上今天肯定优于古代（我

们只要读一读柏拉图的《蒂迈欧篇》便会有深切的感

受），这在维柯那个时代已没有什么争议，但在艺术

和哲学领域就很难说了，例如，到底是１７世纪伦勃

朗的绘画优于２０世纪凡高的绘画，还是凡高的绘画

优于伦勃朗的绘画，是古代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优

于近代康德的伦理学，还是康德的伦理学优于亚里

士多德的伦理学，这些都是不好说、不好比的，对于

它们用得上 伽 达 默 尔 的 一 句 话：没 有 更 好，只 有 不

同。
但总的来说，在对待古今方法之争方面，维柯既

不厚今薄古，也不厚古薄今，他并没有在它们之间确

定谁优谁劣，而是说各有优劣，应当扬长避短，而不

应相互排斥、顾 此 失 彼［１１］７２。这 一 立 场 被 具 体 贯 彻

到逻辑学与修辞学、批判法与论题法、理论智慧与实

践智慧、第一真理与第二真理的关系中，这对青少年

的教育十分重要。维柯强调发展人的心智要顺其自

然，在这方面，论题法的培养优先于批判法，想象力

（包括记忆力）的培养优先于理智推理，想象力得到

了极大的突出（后来的爱因斯坦也说，想象力比知识

更重要）。至 此，人 文 主 义 的 教 育 和 启 蒙 达 到 了 一

致。从这里不难看出，维柯的态度是比较客观、公正

的，接近黑格尔的辩证法立场。

三

现在我们再来谈一谈《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》
的解释学意义及贡献。维柯的著述没有出现“解释

学”（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／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）一 词，也 没 有 直

接去探讨这个问题，他主要关心的是大学的人文教

育，强调人文主义方法的重要性，带有他那个时代的

特点和特征。从笛卡尔的“知识系谱树”中，我们可

以看到，虽然他承认伦理学的地位最高［１１］７０，但却没

有怎么谈 伦 理 学，而 主 要 谈 的 是 自 然 科 学。《方 法

谈》的举例几乎全是自然科学，而维柯《论我们时代

的研究方法》中的举例主要是人文科学，由后者掀起

了两组概念的对立：逻辑学、批判法、推理、真理、数

学ｖｓ修辞学、论题 法、想 象 力、似 真 性、历 史。与 之

相关，维柯在他那个时代已意识到，古代学科没有近

代学科分化得那么厉害，并敏锐地洞察到这种分化

的弊端③。维柯 提 出，他 所 理 想 的 大 学 应 当 将 各 门

科学打通［６］１１３，１８６，这可以说是当今通识教育的滥觞，
它同人性、人格的整全、和谐的培养有关。然而，正

是从这里间接地显现出与解释学的深刻联系，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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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释学与人文科学、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及其教育

（教化）是分不开的，它决非是一个简单的文本诠释

的问题。
维柯看重他作为一个修辞学教授的职责，所以

他的整个大学开讲辞都基于修辞学的立场和角度，
强调修辞学与人文科学的联系，而修辞学在人文科

学中的重要作用可以从人文主义的传统中找到。亚

里士多德早就说过，修辞学关心的不是一门特殊的

知识，而是人类所有应该知道的对象［６］１８７，带有哲学

意味。这让人联想起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瓦尔特·
简斯（Ｗａｌｔｅｒ　Ｊｅｎｓ）的那句脍炙人口的话：修辞学是

人文科学的 女 王④。其 意 思 是，人 文 科 学 渗 透 着 修

辞学的精神，后来的伽达默尔极力突出解释学同修

辞学的联系而非与逻辑学的联系，就与此有关。
众所周知，在近代的西方，修辞学的传统已经走

向衰落，尽管笛卡尔本人有很好的修辞能力（这一点

我们仅仅从他的《方法谈》中极其善用比喻就可略知

一二），但囿于科学主义的立场，他对修辞学是排斥

的。他说：“雄辩和诗词都是才华的产物，而不是研

究的成果。一个人只要推理能力极强，极会把自己

的思想安排得明白易懂，总是最有办法使别人信服

自己的论点 的”［１１］７，言 下 之 意 是 只 要 有 逻 辑，没 有

修辞，也能使人相信或被说服。而论题法是古代修

辞学的核心，现代修辞学的论题法的复兴可以追溯

到维柯［６］１２３。后者仍生活在一个修辞学－人文主义

文化传统尚未中断的国度，他的《论我们时代的研究

方法》让人看到古代修辞学传统走向衰落时的回光

返照［１４］１６９。
维柯关于逻辑学与修辞学、批判法和论题法、理

论智慧和实践智慧、第一真理和第二真理的对比隐

含有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差别的认识，虽然他那

个时代还没 有“精 神 科 学”或“人 文 科 学”这 样 的 术

语。伽达默尔明确地指出，维柯是最早从方法论的

角度来捍卫精神科学（人文科学）的人，他强调用“修
辞术”（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）来 对 抗“批 判 法”（ｃｒｉｔｉｃａ）的 优 先

性和支配性［１５］３１３－３１４。在方法上，维柯致力于恢复古

代的论题学，因为它涉及到实践智慧和第二真理，与
广泛的常识或共通感分不开。而常识处于第一真理

与谬误之间，属于意见，但在亚里士多德眼里，意见

有真假，意见并不等于就是谬误。维柯对此加以接

受并大力发挥，在他眼里，对真理不能作狭隘的科学

主义、理智主义的理解，而应当将似真性、或然性考

虑进来，将常识或意见考虑进来，这样就扩大了真理

的范围。他认为，无论科学家，还是诗人，都在追求

真理，这 也 是 对 笛 卡 尔 将 真 理 标 准 定 为“清 楚 明

白”———像数学那样———的冲破。显然，修辞、意见、
常识、似真性、或然性达不到这种要求，那么它们是

否要被排除呢？维柯不同意这一点，主张自然科学

揭示的是真理，人文科学揭示的同样是真理，而真理

不能仅以精确性为准绳，后来的伽达默尔在解释学

上反对实证主义，反对英美分析哲学中的人工语言

学派所追求的精确性标准，与之是一脉相承的。
在维柯眼里，第一真理是普遍的、必然 的，放 之

四海而皆准，它由批判法得到；第二真理是似真的、
或然的，介于真理和谬误之间，但偏向真理，它由论

题法得到。而笛卡尔眼里的真理，实际上只是“第一

真理”，他欲将所有第二真理或似真性的东西当作谬

误从心灵 中 驱 逐 出 去［６］１２０－１２１。这 一 点，维 柯 与 之 不

同。如前所述，维柯通过对笛卡尔的批判，隐含有对

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差别的认识，从而开启了１９
世纪这类探讨和反思的先河，如新康德派、历史学派

所做的那样。这种探讨和反思通向解释学，其中不

少内容在１９世纪最著名的解释学家如施莱尔马赫、
德罗伊森和狄尔泰那里并没有怎么涉及，这只要读

一读他们的代表作《解释学与批判》、《历史学》、《精

神科学导论》和《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》便不

难比对出。相反，这些内容在２０世纪的伽达默尔解

释学中却得到了高扬，并被发扬光大。后者甚至说，
维柯的《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》为他的《真理与方

法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［５］３２。这个出发点，笔

者认为，就是上面我们分析的主要内 容———修 辞 学

－人文主义传统，以及由此引发出的论题学、常识或

共通感、似真性以及实践智慧等，它们通向康德的反

思判断力，这些都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要着重

阐述和展开的论题［１６］２１３－２３５，３９４－４２４。当《论我们时代的

研究方法》中的这些思想与他的《新科学》（尤其是其

中最著名的第三部分第３３０节）结合在一起时，便构

成了维柯解释学思想的基本大厦，它通向狄尔泰的

生命－历 史 解 释 学［１７］１６５，１８５［１８］２５１－２５２，并 以 此 为 中 介，
通向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象学解释学。当然，
维柯主要立足于方法论的立场，而海德格尔、伽达默

尔主要立足于本体论的立场，这是他们之间的不同。
然而，无论如何，维柯都可视为西方现代解释学的伟

大先驱，他的《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》属于这一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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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的开端性的著作，至今闪烁着智慧之光，并将继续

启迪后人前行，我们应当自觉地站在今天的高度加

强对它的解读和研究。

注释：
①笛卡尔公认的最主要的著作是《第一哲学沉思集》，维柯的当然是《新科学》。

②不过，在《第一哲学沉思集》中对第二组反驳的答辩 中，笛 卡 尔 还 是 做 了 一 点 妥 协，用 了 效 仿 几 何 学 的 综 合 法 来 对 上 帝 的 存

在以及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区别做了一个论证。参见：笛卡尔《第一哲学沉思集》，庞景仁译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，第１５７－１５８、

１５９－１７１页。

③当然，这和我们今天相比乃是小巫见大巫，因此维柯对此种弊端的批评在当代仍具有现实的意义。

④转引自：参考文献［１０］，第４０９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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